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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南昌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洪府厅发〔2009〕8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新区）管

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南昌市事业单位岗

位设置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遵照执行。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 

  南昌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实施方

案 

  为进一步深化我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

革，实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和制度化，根据人事部《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

理试行办法》（国人部发〔2006〕70号）、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实施意见》



（国人部发〔2006〕87号）和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转发的《省人事厅关于江西省事业

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实施意见》（赣办字

〔2008〕17号）以及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印发的《南昌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

意见》（洪办发〔2009〕14号 ）等文件精神，

现就做好我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制定

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及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根据国家、省及我市

关于实施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文件精

神，按照科学合理、精简效能的原则，坚持将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与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

度相结合，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相结合，与促进事业单位用人机制转换相

结合，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力争2009年

11月15日前在全市各级各类事业单位中基本建

立岗位设置管理制度。 

  通过实行岗位总量控制、结构比例控制和

最高等级控制，组织引导事业单位因事设岗、

按岗聘用、以岗定薪、合同管理，实现由身份

管理向岗位管理、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转

变，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推进

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顺利实施，充分调

动事业单位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

事业单位生机与活力，逐步建立具有事业单位

特点的人事管理制度，推动我市经济和社会事

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实施范围 

  （一）单位范围 



  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其

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并列入事业机构编制

管理范围的事业单位，包括经费来源主要由财

政拨款、部分由财政支持（财政差额拨款）以

及经费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使用事业编制的各类学会、协会、基金会

等社会团体参照执行，纳入岗位设置管理的单

位范围。 

  经批准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的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所属独立核算的企

业，以及已经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单位，

不列入实施的单位范围。 

  （二）人员范围 

  1、纳入实施范围的单位中，在册的正式工

作人员，包括管理人员（职员）、专业技术人

员和工勤人员都应纳入岗位设置管理的人员范

围。 

  2、事业单位经批准使用的临时人员，不纳

入岗位设置管理的人员范围。 

  3、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中涉及领导人员

的，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方法步骤 

  按照2009年我市基本完成岗位设置管理实

施工作的总体安排。全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

理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准备阶段（7月20日前） 



  1、组建工作领导机构。成立以常务副市长

为组长，教育、卫生等专业技术人员较集中的

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全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

“设岗办”）。设岗办成员由人事、教育、卫

生部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采取脱岗方式集中

办公。办公室设在市人事局，主要负责制定全

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方案，对全市岗

位设置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方法步骤和组织

实施工作做出布置安排，加强对全市岗位设置

管理工作的监督指导与组织协调。 

  2、全面动员部署。召开全市事业单位岗位

设置管理实施工作动员会议，对全市事业单位

岗位设置管理工作进行部署。各县区（含开发

区、新区，下同）、市各主管部门及所属事业

单位要在全市动员会议之后召开专门会议，及

时传达贯彻全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会

议精神，全面部署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事

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要加强调查研究，

对有关问题要及时梳理归纳，深入分析研究，

切实掌握开展这项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提前做

好设岗准备工作。同时，要加强学习宣传，组

织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市领导在全

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事业单位岗位设置

管理的相关文件，使广大职工了解事业单位岗

位设置管理方面的政策、规定和方法要求，深

刻领会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必然性、

重要性和紧迫性。南昌市人事局将在局门户网

站（网址：http://rsj.nc.gov.cn）上设立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专题，将事业单位

岗位设置管理政策文件上网宣传。 

  3、组织专题培训。全市动员大会结束后，

组织县区、市各主管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的有

关人员进行专题培训，认真学习有关文件，吃



透文件精神，全面、准确地掌握政策规定，明

确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方法步骤和

基本要求，为顺利开展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

工作打好基础。 

  （二）组织实施阶段（7月21日—10月25

日） 

  1、制定单位岗位设置方案 

  各事业单位要在认真开展调查摸底的基础

上，根据本单位所属类型和国家、省、市有关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规定及行业指导意

见，结合本单位的人员编制、工作性质、职责

任务、人员结构等相关情况，按照科学合理、

精简效能的原则，明确主体岗位，确定各类、

各级岗位的数量和内部结构比例、最高岗位等

级设置，研究制定本单位《岗位设置方案》，

填写《南昌市事业单位基本情况和岗位类别设

置表》和《南昌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核准

表》。 

  2、上报核准单位岗位设置方案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方案及岗位设置核准表

经主管部门、县区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审核后，

按《实施意见》规定的程序上报市人事局核

准。主管部门和县区政府人事行政部门重点审

核事业单位岗位设置范围，岗位类别、等级划

分，结构比例等级设置是否合理，岗位设置工

作程序是否合适，报送材料是否齐全等。 

  3、制定单位岗位设置实施方案 

  事业单位按照核准的岗位设置方案，结合

本单位实际，在核准的岗位总量、结构比例和



最高等级限额内，按照不低于国家、省、市规

定的基本任职条件，制定本单位《岗位设置实

施方案》，编制岗位说明书。《岗位设置实施

方案》要在广泛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经职

代会或职工大会、单位负责人员集体讨论通

过，经主管部门审查，报同级政府人事行政部

门核准并报市人事局备案后积极稳妥地组织实

施。 

  4、开展岗位聘用 

  各事业单位按照本单位岗位设置实施方案

和国家关于事业单位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有关

规定，按照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按岗聘用的

原则，确定每个工作人员具体工作岗位，进行

拟聘用人员公示。 

  5、拟聘人员审核备案 

  


